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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借款事项概述 

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4月 26日

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

议案》。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发展，满足其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，同意以“统

借统还”模式向两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9.04 亿元的借款，借款期限为一年，子

公司以其各自的自有资产为该项借款提供担保。 

二、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具体情况  

1.向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6.04 亿元 

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镜铁山矿业公司”）注册成立时，公司将

相关资产及银行贷款 7 亿元整一并划转至该公司，截止目前其陆续归还借款 0.96亿

元，剩余贷款即将到期。由于镜铁山矿业公司运营时间较短，暂时无法办理大额授信

及贷款业务。因此为满足镜铁山矿业公司的资金需求，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，公司

拟按照“统借统还”模式向其提供借款 6.04亿元，用于偿还银行贷款，借款期限一

年，镜铁山矿业公司按同等利率按月支付利息，并以其自有资产为借款本息提供担保。 

2.向甘肃西沟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3亿元整 

甘肃西沟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沟矿业公司”）注册成立时，公司将相关

资产及银行贷款 3亿元整一并划转至该公司，该笔贷款即将到期。由于西沟矿业公司

运营时间较短，暂时无法办理大额授信及贷款业务。因此为满足西沟矿业公司资金需

求，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，公司拟按照“统借统还”模式向其提供借款 3 亿元整，



用于偿还银行贷款，借款期限一年，西沟矿业公司按同等利率按月支付利息，并以其

自有资产为借款本息提供担保。 

三、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

1.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  

出 资 人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00%）  

注 册 地：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

法定代表人：白万明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万元 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租赁服务(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);普通货物仓储服务(不含

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)(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

限制的项目)许可项目: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;道路危险货物运输;道路货物运输(不

含危险货物)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镜铁山矿业公司总资产 252,768.75万

元，总负债 214,361.09 万元，净资产 38,407.66 万元。 

2.甘肃西沟矿业有限公司  

出 资 人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00%）  

注 册 地：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 

法定代表人：黄绍威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万元  

经营范围：石灰石开采，矿产品的批发和零售，石灰制品贸易、砂石料的生产和

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西沟矿业公司总资产 51,649.71 万元，

总负债 36,464.52万元，净资产 15,185.20万元。 

四、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



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资源类全资子公司，目前经营情况良好，公司能

够对所提供借款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。公司提供借款主要用于解决子公司生产经营及

偿还到期债务所需资金，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

影响，有利于公司降低整体财务费用；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4月 30 日 

 


